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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明異議駁回。

終止債務人Ａ０６對第三人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之保險契

約時，酌留生活費新臺幣74,679元予債務人Ａ０６。

　　理　由

一、聲明異議意旨略以：聲明異議人為中低收入戶多年，且新光

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之保單(下稱系爭保單)是母親所繳的

保單，母親過世後由伊繼承，還好有系爭保單才讓我們全家

在這幾年經濟狀況非常不佳的情況下得以存活。每月生活費

加房租入不敷出，兒子目前念大二，學費都是從系爭保單借

款才勉強度過。女兒也才剛從大學畢業，長期以來他們的生

活費與學費都是從系爭保單借款才得以活了下來。兒子身心

靈也有極大的狀況，長期以來有暴力衝突，還有請警察、社

工到家中協助，且兒子因身心靈關係也都完全不去打工貼補

家用。前年因前妻受詐騙把房車會去超貸等，還好有母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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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保單也得以度日。另異議人陳報本件系爭保單已繳款完

畢，身故後有新臺幣(下同)90萬元可領，身故金是保額3

倍，與銀行(即債權人)要的40萬元差距之大，實為我小市民

之一大損失。系爭保單每年均有10%的生存保險金可領，以3

0年來算又損失了90萬元。系爭保單目前已進入第10年又有6

萬元可領，第15年後每年都有9萬元可領，再以30年來算又

損失了42萬元。有鑑於此，銀行要我拿出40萬元即可解除強

制執行，可我的損失却是1百多萬元。我目前跑外送大約賺3

0多萬元，扣掉每年車損和罰單，每年約餘20多萬還能勉強

過生活，且還有每月房租11,000元得繳，因被兒子家暴目前

得搬出去住，租金補貼不知道能否核准。沒系爭保單的補貼

真會活不下去。過幾年沒有賺錢能力真的只能靠系爭保單的

年金來活下去，請求撤銷系爭保單的強制執行。另異議人和

債權人那得知他們這麼多年都沒和我聯絡上講這債務，是因

為他們都聯絡不上我，可我的居住地20多年來都沒變過，債

權人說聯絡不上我根本是公然說謊，另貸款書(異議人誤載

為代款書)是我親簽的沒錯，可是我根本沒收到13萬元的款

項，且104年我的經濟狀況還不錯，怎麼可能接受12.48%分4

8期的貸款，附件二(即信用卡額度調高同意書)左上角亦無

填申請日期，銀行別的號碼亦非我的筆跡，且完全沒有填公

司的服務地點和相關資料，嚴重懷疑是偽造文書，早期很多

行員都會騙說先簽沒關係，且富邦的戶頭我也已多年沒用

了。另系爭保單每年25620元共繳了20年才繳完，好不容易

可以喘口氣，突然解約就為了那20幾萬元給銀行真是情何以

堪，還請法院看是否有可以協調更好的處理方式。原本每年

有3萬元、6萬元、9萬元的生存金，30年一共有132萬元，一

旦被解約只有35萬多元，不是圖利財團嗎?再加上身故金一

共有222萬元財團得付出，司法不是應該保障人民的生命財

產自由安全嗎，為何圖利兩大財團云云，並提出中低收入戶

證明文件，信用卡額度調高同意書、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

公司體檢契約要保書、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學費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繳費收據等影本為證，為此聲明異議云云。

二、按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

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

的之必要限度。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執行

法院於必要時，得核發執行命令終止債務人為要保人之人壽

保險契約，命第三人保險公司償付解約金。又所稱「必要時

」，應指執行法院執行要保人於壽險契約之權利，應衡酌所

採取之執行方法須有助於執行目的之達成；如有多種同樣能

達成執行目的之執行方法時，應選擇對債務人損害最少之方

法為之；採取之執行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之執

行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

裁定意旨參照）。再按債務人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債

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不得為強制執行，

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2項亦有明文。又「維持債務人及其共

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係指依一般社會觀念，維持其最

低生活，在客觀上不可缺少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

1683號判例、76年度台抗字第392號裁定意旨參照）。然是

否為生活所必需，應就債務人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其共同

生活之親屬人數及當地社會生活水準等情形認定之。故債務

人對於第三人之債權，是否係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

屬生活所必需，應由執行法院本諸上開原則就具體情形斟酌

之，不受債務人聲明之拘束。況強制執行之目的，在使債權

人依據執行名義聲請執行機關對債務人施以強制力，強制其

履行債務，以滿足債權人私法上請求權之程序，雖強制執行

法第122條第2項規定就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

所必需者，不得為強制執行，惟此係依一般社會觀念，維持

最低生活客觀上所需者而言，考其立法目的，非欲藉此而予

債務人寬裕之生活，債務人仍應盡力籌措，以維債權人之權

益。

三、經查：

　㈠債權人持本院105年度司執字第33948號債權憑證聲請執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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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

司之保險契約債權，經本院於114年7月25日核發執行命令，

扣押異議人於第三人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人壽

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人壽）之保險契約債權，其中

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執行無著、新光人壽陳報以異議

人為要保人之保險契約之預估解約金為345,979元(保單號碼

ARP0000000號即系爭保單)，合先敘明。

　㈡聲明異議人主張貸款書真偽及借款金額，惟強制執行事件屬

非訟事件性質，執行法院僅得為形式上審究，債權人係持本

院105年度司執字第33948號債權憑證聲請執行，聲明異議人

如就債權真偽及數額有所爭執，應另提異議之訴，非執行程

序所得審究。

 ㈢聲明異議人稱本件系爭保單為母親留下之財產，近年家裡均

靠此保單借款度日才得以存活。且系爭保單已繳完保費，身

故金是保額3倍，且每年有10%生存保險金，聲明異議人損失

大過於債權人之利益云云。惟按債權人債權之實現，涉及憲

法財產權之保障，其順位應優先於債務人對將來不確定發生

之保險金請求權，如為使債務人能維持保險契約之有效性，

卻不令負擔清償債務之責，顯非事理之平。查債務人為民國

62年次，現年53歲，正值壯年，目前從事外送工作，且子女

分別為90年次、91年次，均早已成年。具備正常工作能力，

應自行負擔其生活必要費用，而非消耗系爭保單之財產價值

以度日。亦無從以聲明異議人未來財產取得之可期待性即抹

滅債權人債權之受償權。惟聲明異議人陳報目前為中低收入

戶，並提出臺北市內湖區中低收入戶證明書影本，考量被扣

押財產後之生活過渡期，仍爰依臺北市115年度最低生活費

為20,744元，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

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數額為24,893元，依強

制執行法第122條第2項、第52條第1項規定，酌留3個月生活

費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即74,679元（24,893元×3＝74,679元）

不予執行，以兼顧聲明異議人權益。綜上，聲明異議人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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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議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爰裁定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

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 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1　　日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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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明異議駁回。
終止債務人Ａ０６對第三人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之保險契約時，酌留生活費新臺幣74,679元予債務人Ａ０６。
　　理　由
一、聲明異議意旨略以：聲明異議人為中低收入戶多年，且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之保單(下稱系爭保單)是母親所繳的保單，母親過世後由伊繼承，還好有系爭保單才讓我們全家在這幾年經濟狀況非常不佳的情況下得以存活。每月生活費加房租入不敷出，兒子目前念大二，學費都是從系爭保單借款才勉強度過。女兒也才剛從大學畢業，長期以來他們的生活費與學費都是從系爭保單借款才得以活了下來。兒子身心靈也有極大的狀況，長期以來有暴力衝突，還有請警察、社工到家中協助，且兒子因身心靈關係也都完全不去打工貼補家用。前年因前妻受詐騙把房車會去超貸等，還好有母親的系爭保單也得以度日。另異議人陳報本件系爭保單已繳款完畢，身故後有新臺幣(下同)90萬元可領，身故金是保額3倍，與銀行(即債權人)要的40萬元差距之大，實為我小市民之一大損失。系爭保單每年均有10%的生存保險金可領，以30年來算又損失了90萬元。系爭保單目前已進入第10年又有6萬元可領，第15年後每年都有9萬元可領，再以30年來算又損失了42萬元。有鑑於此，銀行要我拿出40萬元即可解除強制執行，可我的損失却是1百多萬元。我目前跑外送大約賺30多萬元，扣掉每年車損和罰單，每年約餘20多萬還能勉強過生活，且還有每月房租11,000元得繳，因被兒子家暴目前得搬出去住，租金補貼不知道能否核准。沒系爭保單的補貼真會活不下去。過幾年沒有賺錢能力真的只能靠系爭保單的年金來活下去，請求撤銷系爭保單的強制執行。另異議人和債權人那得知他們這麼多年都沒和我聯絡上講這債務，是因為他們都聯絡不上我，可我的居住地20多年來都沒變過，債權人說聯絡不上我根本是公然說謊，另貸款書(異議人誤載為代款書)是我親簽的沒錯，可是我根本沒收到13萬元的款項，且104年我的經濟狀況還不錯，怎麼可能接受12.48%分48期的貸款，附件二(即信用卡額度調高同意書)左上角亦無填申請日期，銀行別的號碼亦非我的筆跡，且完全沒有填公司的服務地點和相關資料，嚴重懷疑是偽造文書，早期很多行員都會騙說先簽沒關係，且富邦的戶頭我也已多年沒用了。另系爭保單每年25620元共繳了20年才繳完，好不容易可以喘口氣，突然解約就為了那20幾萬元給銀行真是情何以堪，還請法院看是否有可以協調更好的處理方式。原本每年有3萬元、6萬元、9萬元的生存金，30年一共有132萬元，一旦被解約只有35萬多元，不是圖利財團嗎?再加上身故金一共有222萬元財團得付出，司法不是應該保障人民的生命財產自由安全嗎，為何圖利兩大財團云云，並提出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信用卡額度調高同意書、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體檢契約要保書、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學費繳費收據等影本為證，為此聲明異議云云。
二、按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 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 的之必要限度。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執行 法院於必要時，得核發執行命令終止債務人為要保人之人壽 保險契約，命第三人保險公司償付解約金。又所稱「必要時 」，應指執行法院執行要保人於壽險契約之權利，應衡酌所 採取之執行方法須有助於執行目的之達成；如有多種同樣能 達成執行目的之執行方法時，應選擇對債務人損害最少之方 法為之；採取之執行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之執 行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 裁定意旨參照）。再按債務人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債 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不得為強制執行， 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2項亦有明文。又「維持債務人及其共 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係指依一般社會觀念，維持其最 低生活，在客觀上不可缺少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 1683號判例、76年度台抗字第392號裁定意旨參照）。然是否為生活所必需，應就債務人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其共同 生活之親屬人數及當地社會生活水準等情形認定之。故債務 人對於第三人之債權，是否係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 屬生活所必需，應由執行法院本諸上開原則就具體情形斟酌 之，不受債務人聲明之拘束。況強制執行之目的，在使債權 人依據執行名義聲請執行機關對債務人施以強制力，強制其 履行債務，以滿足債權人私法上請求權之程序，雖強制執行 法第122條第2項規定就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 所必需者，不得為強制執行，惟此係依一般社會觀念，維持 最低生活客觀上所需者而言，考其立法目的，非欲藉此而予 債務人寬裕之生活，債務人仍應盡力籌措，以維債權人之權 益。
三、經查：
　㈠債權人持本院105年度司執字第33948號債權憑證聲請執行第三人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之保險契約債權，經本院於114年7月25日核發執行命令，扣押異議人於第三人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人壽）之保險契約債權，其中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執行無著、新光人壽陳報以異議人為要保人之保險契約之預估解約金為345,979元(保單號碼ARP0000000號即系爭保單)，合先敘明。
　㈡聲明異議人主張貸款書真偽及借款金額，惟強制執行事件屬非訟事件性質，執行法院僅得為形式上審究，債權人係持本院105年度司執字第33948號債權憑證聲請執行，聲明異議人如就債權真偽及數額有所爭執，應另提異議之訴，非執行程序所得審究。
 ㈢聲明異議人稱本件系爭保單為母親留下之財產，近年家裡均靠此保單借款度日才得以存活。且系爭保單已繳完保費，身故金是保額3倍，且每年有10%生存保險金，聲明異議人損失大過於債權人之利益云云。惟按債權人債權之實現，涉及憲法財產權之保障，其順位應優先於債務人對將來不確定發生之保險金請求權，如為使債務人能維持保險契約之有效性，卻不令負擔清償債務之責，顯非事理之平。查債務人為民國62年次，現年53歲，正值壯年，目前從事外送工作，且子女分別為90年次、91年次，均早已成年。具備正常工作能力，應自行負擔其生活必要費用，而非消耗系爭保單之財產價值以度日。亦無從以聲明異議人未來財產取得之可期待性即抹滅債權人債權之受償權。惟聲明異議人陳報目前為中低收入戶，並提出臺北市內湖區中低收入戶證明書影本，考量被扣押財產後之生活過渡期，仍爰依臺北市115年度最低生活費為20,744元，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數額為24,893元，依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2項、第52條第1項規定，酌留3個月生活費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即74,679元（24,893元×3＝74,679元）不予執行，以兼顧聲明異議人權益。綜上，聲明異議人聲明異議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爰裁定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 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1　　日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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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明異議駁回。

終止債務人Ａ０６對第三人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之保險契約

時，酌留生活費新臺幣74,679元予債務人Ａ０６。

　　理　由

一、聲明異議意旨略以：聲明異議人為中低收入戶多年，且新光

    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之保單(下稱系爭保單)是母親所繳的

    保單，母親過世後由伊繼承，還好有系爭保單才讓我們全家

    在這幾年經濟狀況非常不佳的情況下得以存活。每月生活費

    加房租入不敷出，兒子目前念大二，學費都是從系爭保單借

    款才勉強度過。女兒也才剛從大學畢業，長期以來他們的生

    活費與學費都是從系爭保單借款才得以活了下來。兒子身心

    靈也有極大的狀況，長期以來有暴力衝突，還有請警察、社

    工到家中協助，且兒子因身心靈關係也都完全不去打工貼補

    家用。前年因前妻受詐騙把房車會去超貸等，還好有母親的

    系爭保單也得以度日。另異議人陳報本件系爭保單已繳款完

    畢，身故後有新臺幣(下同)90萬元可領，身故金是保額3倍

    ，與銀行(即債權人)要的40萬元差距之大，實為我小市民之

    一大損失。系爭保單每年均有10%的生存保險金可領，以30

    年來算又損失了90萬元。系爭保單目前已進入第10年又有6

    萬元可領，第15年後每年都有9萬元可領，再以30年來算又

    損失了42萬元。有鑑於此，銀行要我拿出40萬元即可解除強

    制執行，可我的損失却是1百多萬元。我目前跑外送大約賺3

    0多萬元，扣掉每年車損和罰單，每年約餘20多萬還能勉強

    過生活，且還有每月房租11,000元得繳，因被兒子家暴目前

    得搬出去住，租金補貼不知道能否核准。沒系爭保單的補貼

    真會活不下去。過幾年沒有賺錢能力真的只能靠系爭保單的

    年金來活下去，請求撤銷系爭保單的強制執行。另異議人和

    債權人那得知他們這麼多年都沒和我聯絡上講這債務，是因

    為他們都聯絡不上我，可我的居住地20多年來都沒變過，債

    權人說聯絡不上我根本是公然說謊，另貸款書(異議人誤載

    為代款書)是我親簽的沒錯，可是我根本沒收到13萬元的款

    項，且104年我的經濟狀況還不錯，怎麼可能接受12.48%分4

    8期的貸款，附件二(即信用卡額度調高同意書)左上角亦無

    填申請日期，銀行別的號碼亦非我的筆跡，且完全沒有填公

    司的服務地點和相關資料，嚴重懷疑是偽造文書，早期很多

    行員都會騙說先簽沒關係，且富邦的戶頭我也已多年沒用了

    。另系爭保單每年25620元共繳了20年才繳完，好不容易可

    以喘口氣，突然解約就為了那20幾萬元給銀行真是情何以堪

    ，還請法院看是否有可以協調更好的處理方式。原本每年有

    3萬元、6萬元、9萬元的生存金，30年一共有132萬元，一旦

    被解約只有35萬多元，不是圖利財團嗎?再加上身故金一共

    有222萬元財團得付出，司法不是應該保障人民的生命財產

    自由安全嗎，為何圖利兩大財團云云，並提出中低收入戶證

    明文件，信用卡額度調高同意書、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

    司體檢契約要保書、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學費繳

    費收據等影本為證，為此聲明異議云云。

二、按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

     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

    目 的之必要限度。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

    執行 法院於必要時，得核發執行命令終止債務人為要保人

    之人壽 保險契約，命第三人保險公司償付解約金。又所稱

    「必要時 」，應指執行法院執行要保人於壽險契約之權利

    ，應衡酌所 採取之執行方法須有助於執行目的之達成；如

    有多種同樣能 達成執行目的之執行方法時，應選擇對債務

    人損害最少之方 法為之；採取之執行方法所造成之損害，

    不得與欲達成之執 行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最高法院108年

    度台抗大字第897號 裁定意旨參照）。再按債務人對於第三

    人之債權，係維持債 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

    者，不得為強制執行， 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2項亦有明文

    。又「維持債務人及其共 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係指

    依一般社會觀念，維持其最 低生活，在客觀上不可缺少者

    而言（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 1683號判例、76年度台抗字

    第392號裁定意旨參照）。然是否為生活所必需，應就債務

    人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其共同 生活之親屬人數及當地社

    會生活水準等情形認定之。故債務 人對於第三人之債權，

    是否係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 屬生活所必需，應由

    執行法院本諸上開原則就具體情形斟酌 之，不受債務人聲

    明之拘束。況強制執行之目的，在使債權 人依據執行名義

    聲請執行機關對債務人施以強制力，強制其 履行債務，以

    滿足債權人私法上請求權之程序，雖強制執行 法第122條第

    2項規定就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 所必需者，

    不得為強制執行，惟此係依一般社會觀念，維持 最低生活

    客觀上所需者而言，考其立法目的，非欲藉此而予 債務人

    寬裕之生活，債務人仍應盡力籌措，以維債權人之權 益。

三、經查：

　㈠債權人持本院105年度司執字第33948號債權憑證聲請執行第

    三人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

    司之保險契約債權，經本院於114年7月25日核發執行命令，

    扣押異議人於第三人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人壽

    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人壽）之保險契約債權，其中

    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執行無著、新光人壽陳報以異議

    人為要保人之保險契約之預估解約金為345,979元(保單號碼

    ARP0000000號即系爭保單)，合先敘明。

　㈡聲明異議人主張貸款書真偽及借款金額，惟強制執行事件屬

    非訟事件性質，執行法院僅得為形式上審究，債權人係持本

    院105年度司執字第33948號債權憑證聲請執行，聲明異議人

    如就債權真偽及數額有所爭執，應另提異議之訴，非執行程

    序所得審究。

 ㈢聲明異議人稱本件系爭保單為母親留下之財產，近年家裡均靠

    此保單借款度日才得以存活。且系爭保單已繳完保費，身故

    金是保額3倍，且每年有10%生存保險金，聲明異議人損失大

    過於債權人之利益云云。惟按債權人債權之實現，涉及憲法

    財產權之保障，其順位應優先於債務人對將來不確定發生之

    保險金請求權，如為使債務人能維持保險契約之有效性，卻

    不令負擔清償債務之責，顯非事理之平。查債務人為民國62

    年次，現年53歲，正值壯年，目前從事外送工作，且子女分

    別為90年次、91年次，均早已成年。具備正常工作能力，應

    自行負擔其生活必要費用，而非消耗系爭保單之財產價值以

    度日。亦無從以聲明異議人未來財產取得之可期待性即抹滅

    債權人債權之受償權。惟聲明異議人陳報目前為中低收入戶

    ，並提出臺北市內湖區中低收入戶證明書影本，考量被扣押

    財產後之生活過渡期，仍爰依臺北市115年度最低生活費為2

    0,744元，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

    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數額為24,893元，依強制

    執行法第122條第2項、第52條第1項規定，酌留3個月生活費

    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即74,679元（24,893元×3＝74,679元）不

    予執行，以兼顧聲明異議人權益。綜上，聲明異議人聲明異

    議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爰裁定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

    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 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1　　日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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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明異議駁回。

終止債務人Ａ０６對第三人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之保險契約時，酌留生活費新臺幣74,679元予債務人Ａ０６。

　　理　由

一、聲明異議意旨略以：聲明異議人為中低收入戶多年，且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之保單(下稱系爭保單)是母親所繳的保單，母親過世後由伊繼承，還好有系爭保單才讓我們全家在這幾年經濟狀況非常不佳的情況下得以存活。每月生活費加房租入不敷出，兒子目前念大二，學費都是從系爭保單借款才勉強度過。女兒也才剛從大學畢業，長期以來他們的生活費與學費都是從系爭保單借款才得以活了下來。兒子身心靈也有極大的狀況，長期以來有暴力衝突，還有請警察、社工到家中協助，且兒子因身心靈關係也都完全不去打工貼補家用。前年因前妻受詐騙把房車會去超貸等，還好有母親的系爭保單也得以度日。另異議人陳報本件系爭保單已繳款完畢，身故後有新臺幣(下同)90萬元可領，身故金是保額3倍，與銀行(即債權人)要的40萬元差距之大，實為我小市民之一大損失。系爭保單每年均有10%的生存保險金可領，以30年來算又損失了90萬元。系爭保單目前已進入第10年又有6萬元可領，第15年後每年都有9萬元可領，再以30年來算又損失了42萬元。有鑑於此，銀行要我拿出40萬元即可解除強制執行，可我的損失却是1百多萬元。我目前跑外送大約賺30多萬元，扣掉每年車損和罰單，每年約餘20多萬還能勉強過生活，且還有每月房租11,000元得繳，因被兒子家暴目前得搬出去住，租金補貼不知道能否核准。沒系爭保單的補貼真會活不下去。過幾年沒有賺錢能力真的只能靠系爭保單的年金來活下去，請求撤銷系爭保單的強制執行。另異議人和債權人那得知他們這麼多年都沒和我聯絡上講這債務，是因為他們都聯絡不上我，可我的居住地20多年來都沒變過，債權人說聯絡不上我根本是公然說謊，另貸款書(異議人誤載為代款書)是我親簽的沒錯，可是我根本沒收到13萬元的款項，且104年我的經濟狀況還不錯，怎麼可能接受12.48%分48期的貸款，附件二(即信用卡額度調高同意書)左上角亦無填申請日期，銀行別的號碼亦非我的筆跡，且完全沒有填公司的服務地點和相關資料，嚴重懷疑是偽造文書，早期很多行員都會騙說先簽沒關係，且富邦的戶頭我也已多年沒用了。另系爭保單每年25620元共繳了20年才繳完，好不容易可以喘口氣，突然解約就為了那20幾萬元給銀行真是情何以堪，還請法院看是否有可以協調更好的處理方式。原本每年有3萬元、6萬元、9萬元的生存金，30年一共有132萬元，一旦被解約只有35萬多元，不是圖利財團嗎?再加上身故金一共有222萬元財團得付出，司法不是應該保障人民的生命財產自由安全嗎，為何圖利兩大財團云云，並提出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信用卡額度調高同意書、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體檢契約要保書、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學費繳費收據等影本為證，為此聲明異議云云。

二、按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 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 的之必要限度。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執行 法院於必要時，得核發執行命令終止債務人為要保人之人壽 保險契約，命第三人保險公司償付解約金。又所稱「必要時 」，應指執行法院執行要保人於壽險契約之權利，應衡酌所 採取之執行方法須有助於執行目的之達成；如有多種同樣能 達成執行目的之執行方法時，應選擇對債務人損害最少之方 法為之；採取之執行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之執 行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 裁定意旨參照）。再按債務人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債 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不得為強制執行， 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2項亦有明文。又「維持債務人及其共 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係指依一般社會觀念，維持其最 低生活，在客觀上不可缺少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 1683號判例、76年度台抗字第392號裁定意旨參照）。然是否為生活所必需，應就債務人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其共同 生活之親屬人數及當地社會生活水準等情形認定之。故債務 人對於第三人之債權，是否係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 屬生活所必需，應由執行法院本諸上開原則就具體情形斟酌 之，不受債務人聲明之拘束。況強制執行之目的，在使債權 人依據執行名義聲請執行機關對債務人施以強制力，強制其 履行債務，以滿足債權人私法上請求權之程序，雖強制執行 法第122條第2項規定就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 所必需者，不得為強制執行，惟此係依一般社會觀念，維持 最低生活客觀上所需者而言，考其立法目的，非欲藉此而予 債務人寬裕之生活，債務人仍應盡力籌措，以維債權人之權 益。

三、經查：

　㈠債權人持本院105年度司執字第33948號債權憑證聲請執行第三人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之保險契約債權，經本院於114年7月25日核發執行命令，扣押異議人於第三人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人壽）之保險契約債權，其中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執行無著、新光人壽陳報以異議人為要保人之保險契約之預估解約金為345,979元(保單號碼ARP0000000號即系爭保單)，合先敘明。

　㈡聲明異議人主張貸款書真偽及借款金額，惟強制執行事件屬非訟事件性質，執行法院僅得為形式上審究，債權人係持本院105年度司執字第33948號債權憑證聲請執行，聲明異議人如就債權真偽及數額有所爭執，應另提異議之訴，非執行程序所得審究。

 ㈢聲明異議人稱本件系爭保單為母親留下之財產，近年家裡均靠此保單借款度日才得以存活。且系爭保單已繳完保費，身故金是保額3倍，且每年有10%生存保險金，聲明異議人損失大過於債權人之利益云云。惟按債權人債權之實現，涉及憲法財產權之保障，其順位應優先於債務人對將來不確定發生之保險金請求權，如為使債務人能維持保險契約之有效性，卻不令負擔清償債務之責，顯非事理之平。查債務人為民國62年次，現年53歲，正值壯年，目前從事外送工作，且子女分別為90年次、91年次，均早已成年。具備正常工作能力，應自行負擔其生活必要費用，而非消耗系爭保單之財產價值以度日。亦無從以聲明異議人未來財產取得之可期待性即抹滅債權人債權之受償權。惟聲明異議人陳報目前為中低收入戶，並提出臺北市內湖區中低收入戶證明書影本，考量被扣押財產後之生活過渡期，仍爰依臺北市115年度最低生活費為20,744元，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數額為24,893元，依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2項、第52條第1項規定，酌留3個月生活費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即74,679元（24,893元×3＝74,679元）不予執行，以兼顧聲明異議人權益。綜上，聲明異議人聲明異議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爰裁定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 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1　　日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